[bookmark: swjgmc]国家税务总局乌海市税务局稽查局
不予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乌海税稽不罚〔2025〕4号

[bookmark: nsrsbh]内蒙古天生源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150302690085135C）:
[bookmark: jcssqjz]我局（所）于2025年8月5日至2025年12月25日对你单位（地址：乌海市海勃湾区双拥西街15号）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乌海税稽处〔2025〕17号）认定你单位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bookmark: _GoBack]你单位于2017年1月9日取得鄂尔多斯市耀顺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5份，不含税发票金额：4495807.65元，税额：764287.35元，金额合计5260095.00元，已抵扣增值税764287.35元；于2017年5月17日取得鄂尔多斯市成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2份，不含税发票金额：4194658.10元，税额：713091.90元，金额合计4907750.00元，已抵扣增值税713091.90元；以上合计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87份，不含税发票金额：8690465.75元，税额：1477379.25元，金额合计10167845.00元，合计已抵扣增值税1477379.25元。内蒙古天生源贸易有限公司与上述两家公司没有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存在虚假承兑支付，你单位将上述发票部分进项税额进行了抵扣，成本也进行了列支。你单位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共计少缴增值税1477379.25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03416.54元、教育费附加44321.38元、地方教育附加29547.59元，合计1654664.76元。你单位申报2017年度应纳税所得额0元，弥补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11050994.70元，调整后应纳税所得额为8513180.22-11050994.70=-2537814.48元。对查补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加收滞纳金以金三系统为准。
你单位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87份，不含税发票金额：8690465.75元，税额：1477379.25元，金额合计10167845.00元，合计已抵扣增值税1477379.25元，属于虚开发票行为。
1、增值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91号）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第四条“除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外，纳税人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下统称应税销售行为），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第五条“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按照销售额和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税率计算收取的增值税额，为销项税额。销项税额计算公式：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第九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规定，“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之规定，你单位应补缴增值税1477379.25元。
2、城市维护建设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二条“凡缴纳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三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分别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缴纳”、第四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7%；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5%；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税率为1%”的规定，你单位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03416.54元。
3、教育费附加
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国务院令〔1990〕60号）第三条“ 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教育费附加率为3%，分别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同时缴纳”。第六条“教育费附加的征收管理，按照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的有关规定办理”的规定，你单位应补缴教育费附加44321.38元。
4、地方教育附加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内政字〔2005〕255号）　　“第四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所有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以下简称“三税”）的单位和个人均应缴纳地方教育附加。第五条　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标准为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1％。”、《关于同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地方教育费附加的函》（财综函[2005]33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的通知》（内政办发〔2011〕25号）:第一条“征收标准 全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统一调整为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实际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税额2%。”第二条“执行时间 调整后的征收标准从2011年2月1日起执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内政字〔2016〕64号）“第四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所有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以下简称“三税”）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缴纳地方教育附加。第五条 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标准为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2%。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发文日期：2016年03月14日”的规定，你单位应补缴地方教育附加29547.59元。
5、 企业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下统称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第四条“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若干具体措施〉的通知》（国税发[2009]114号）第六条规定，“未按规定取得的合法有效凭据不得在税前扣除”之规定，2017年度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为2537814.48元。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1：相关帐簿、凭证复印件、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复印件。上述证据印证了你单位增值税申报、抵扣情况。
证据2：对公帐户、张云霞的《询问笔录》、刘雁《询问笔录》、《国家税务总局鄂尔多斯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及郝迎东的《讯问笔录》。上述证据印证了发票虚开业务发生相关情况。
综上所述，你单位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共计少缴增值税1477379.25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03416.54元、教育费附加44321.38元、地方教育附加29547.59元，合计1654664.76元。
2、 处罚决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你单位于2017年1月9日取得鄂尔多斯市耀顺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5份，不含税发票金额：4495807.65元，税额：764287.35元，金额合计5260095.00元，已抵扣增值税764287.35元；你单位于2017年5月17日取得鄂尔多斯市成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2份，不含税发票金额：4194658.10元，税额：713091.90元，金额合计4907750.00元，已抵扣增值税713091.90元；以上合计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87份，不含税发票金额：8690465.75元，税额：1477379.25元，金额合计10167845.00元，合计已抵扣增值税1477379.25元，为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内蒙古自治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1年第9号的公告）第43项发票及票证管理类虚开发票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同时按以下标准进行罚款：（三）虚开金额超过5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该《裁量基准》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超过”“不满”均不含本数。
你单位合计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87份，不含税发票金额：8690465.75元，税额：1477379.25元，金额合计10167845.00元，合计已抵扣增值税1477379.25元。对你单位取得虚开发票的行为，处以100000元的罚款。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1年第49号）第六十三条“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你单位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进行了进项税抵扣，造成少缴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并在账簿上列支成本造成少缴企业所得税进行虚假申报的行为，属于偷税。在检查期间，你单位能如实提供涉税资料，未有拒绝、阻扰检查的情形，对查补的增值税1477379.25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03416.54元，处以0.5倍的罚款即790397.90元。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以及《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8号）第十三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税收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当事人同一个税收违法行为违反不同行政处罚规定且均应处以罚款的，应当选择适用处罚较重的条款。”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在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5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你单位的违法行为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2017年1月9日计算已经超过五年，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乌海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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